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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手冊說明僱主聘請學徒的權利、義務及有關學徒訓練須知。 

2 聘用學徒前的注意事項

2.1 聘請學徒前準備

流程 僱主從未

招聘學徒 

僱主曾經 

招聘學徒 

1. 填寫並交回公司職位空缺表格(RF38)

（附錄一：參考表格）至學徒事務署

ü ü 

2. 學徒事務署職員會與僱主聯絡及安排到訪，並介紹學

徒訓練及相關津貼計劃

ü 按需要 

3. 學徒事務署職員會查核僱主於學徒事務署的紀錄，並

與僱主聯絡安排進行設施審查以更新相關紀錄1

ü 按需要 

4. 進行設施審查 ü 按需要 

5. 提供所需文件供學徒事務署參考及記錄，所需文件包

括但不限於：

(i) 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ii) 公司聯絡人資料（姓名、職銜、電話及電郵）；

(iii) 公司業務性質所屬行業之承辦商牌照副本（例

如：註冊電業承辦商牌照）；及

(iv) 持有相關牌照的技術人員數目。

ü 按需要 

1 設施審查紀錄有效期一般為 3 年，學徒事務署會與僱主聯繫進行設施審查及更新紀錄，確保僱主能提

供適切的學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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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學徒流程： 

確定僱主適合聘請學徒

否

僱主曾聘請

學徒

是

否

填寫並交回公司職位空缺表格

（RF38）至學徒事務署 

設施審查紀錄及訓

練方案仍然有效

是

否

學徒事務署職員安排到訪，介

紹學徒訓練及相關津貼計劃 

通過設施審查

是

更新僱主紀錄及收集所需文件

進行設施審查並提供訓練方案

根據學徒事務署建議

改善訓練設施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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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徒類別 - 技工及技術員

學徒分為技工及技術員兩種類別，其年齡、學歷、訓練期間修讀的指定課程及薪金要求

如下： 

學徒類別 技工 技術員 

年齡 14 歲或以上

最低學歷要求 完成中三或以上 

完成中六或同等學歷，並符合 

(1) 入讀兼讀制基礎課程文憑2

或

(2) 入讀相關高級文憑的最低入

學要求# 

訓練期間 

修讀課程 

職專文憑 - 職學計劃 

或  

職專證書 

(1) 基礎課程文憑 及 高級文憑*

或

(2) 高級文憑#

薪金** 每月不少於$9,470 每月不少於$10,530

# 如申請者已達到高級文憑的入學資格，可直接修讀為期三年的相關高級文憑課程。 

* 學徒於學徒訓練期完成兩年基礎課程文憑後，會被安排修讀首兩年的高級文憑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修讀期為三年）。 

**只適用於參與職學計劃之學徒，有關資訊請參閱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章節，

職學計劃的最低薪金要求會按每年法定最低工資的變動以調整。 

2.3 行業選擇

僱主可因應其自身業務選擇適切的行業聘請學徒，包括學徒制度條例（附屬法例 Cap. 47B）

列明的 45個指定行業（Designated Trade）（見附錄二）或其他非指定行業（Non-Designated 
Trade）。學徒事務署會向僱主提供建議，因應僱主可提供的工作性質及訓練選擇正確的

行業以聘請學徒。 

2.4 年滿 14 至未滿 19 歲青年從事指定行業 

如僱主聘請年滿 14 歲但未滿 19 歲的青年從事指定行業，僱主必須與該青年簽訂學徒訓

練合約，並遞交相關文件到學徒事務署註冊成為學徒，違例者可被檢控，詳情可與學徒

事務署職員聯絡。 

2 如完成中六但未符合相關高級文憑的入學條件，可經僱主支持下於學徒訓練期先修讀基礎課程文憑，

再修讀高級文憑，其學徒訓練期亦因而較一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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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確保學徒合法受僱

僱主在聘用求職人士為學徒前，須確保該名人士合符資格於香港合法受僱，以便其能成

功註冊成為學徒。僱主必須查閱求職人士所持有的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如： 

(1) 香港身份證；

及

(2) 有效旅行證件（如果求職人士並非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凡持有獲准以訪客、學生、僱傭工作等條件在港逗留的人士或旅行證件／「電子簽證」

上載有「持證人不得從事僱傭工作」的逗留條件的人士，如未獲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

均不可合法受僱。僱主亦須特別留意該名人士所持有效旅行證件的有效期，確保其涵蓋

整段學徒訓練期。 

*資訊來源自入境事務處網頁：https://www.immd.gov.hk/hkt/useful_information/dont-employ-illegal.html

2.6 設施審查

學徒事務署會為僱主進行設施審查，目的是確保僱主： 

1. 能提供足夠設施／機器、工具及物料訓練學徒；

2. 有足夠的合資格技術人員提供適當訓練；

3. 提供的訓練切合行業所需及能符合所訂立的訓練方案；及

4. 能提供足夠的安全培訓、設備、工作環境，以確保學徒的工作安全。

https://www.immd.gov.hk/hkt/useful_information/dont-employ-illeg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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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設施審查後，僱主須向學徒事務署提供以下所需文件及資料作參考及存檔紀錄： 

(i) 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ii) 公司聯絡人資料（姓名、職銜、電話及電郵）；

(iii) 公司業務性質；

(iv) 所屬行業承辦商牌照副本（例如註冊電業承辦商牌照）；及

(v) 持有相關牌照的技術人員數目。

僱主聘請學徒的行業如涉及牌照要求（如：電梯工程、電機工程、屋宇裝備工程、氣體

燃料工程等），學徒事務署會了解僱主本身的持牌技術人員人數以及能否為學徒簽署申

請相關牌照的工作證明。有關行業牌照申請可參考機電工程署網站。 

2.7 訓練方案

僱主須為聘請的每位學徒訂立訓練方案，學徒事務署會為僱主提供適切協助。僱主完成

訂立訓練方案後，簽署作實並須交回學徒事務署進行審核及紀錄存檔，以確保學徒能夠

接受充足而合適的學徒訓練。 

僱主於每名學徒入職時，須向其詳細說明整個學徒訓練的安排及提供一份訓練方案予學

徒作參考，以令他們能掌握整個學徒訓練需學習的行業技能。 

制定學徒訓練方案的目的： 

1. 因應業務及工作內容讓僱主選擇合適的工種提供學徒訓練；

2. 讓學徒了解自身的學徒訓練內容及進度；

3. 學徒事務署能適時跟進訓練內容及進度，並提出適當的建議及支援；及

4. 統一行業標準，讓學徒完成學徒訓練後獲得業界認可。

制定學徒訓練方案

僱主須於聘請學徒前，
制定行業的學徒訓練
方案。

僱主可根據業務發展
適時作出修改。

遞交訓練方案

僱主須向學徒事務署
遞交學徒訓練方案以
供紀錄及存檔。

學徒事務署會適時跟
進學徒訓練內容及進
度，提出適當的建議。

提供訓練方案作參考

僱主須向學徒提供學
徒訓練方案，說明整
個學徒訓練的安排及
具體訓練內容。

作為日後學徒完成學
徒訓練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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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徒體格檢查

根據學徒制度條例，僱主須於訂立學徒訓練合約前，為每名學徒安排體格檢查，以確定

學徒是否適合受僱於該行業，而體格檢查的相關費用須由僱主負責。 

僱主收到學徒體格檢查報告後，應將結果通知學徒事務署以作記錄。若體格檢查報告結

果指出學徒不適宜受僱該行業，僱主應盡早通知學徒事務署。 

2.9 學徒訓練合約

僱主如有意聘用青年人成為學徒，學徒事務署會為僱主提供協助，以制定學徒訓練合約，

僱主亦可到學徒事務署網站下載學徒訓練合約範本。學徒事務主任會向各立約人，包括：

僱主代表、學徒及監護人（適用於未滿 18 歲的學徒），讀出及加以解釋學徒訓練合約內

容，以確保各立約人完全清楚該合約內容下簽署學徒訓練合約。而僱主須於簽立學徒訓

練合約後 14天內送交學徒事務署註冊。

僱主與學徒簽訂學徒訓練合約，其內容須包括以下條文： 

1. 有關學徒根據其自由意願，並在監護人（適用於未滿 18 歲的學徒）准許下，約束自

己在學徒訓練合約所訂立的學徒訓練期內，以學徒身份為其僱主服務；

2. 在學徒訓練期內，僱主將會：

(i) 僱用該學徒，同時盡其能力、技能及知識，教導該學徒有關行業的技術及操作，

或安排該學徒接受此等教導；及

(ii) 許可該學徒接受由學徒事務署指定的訓練課程；

3. 學徒訓練期、試用期、薪酬、薪酬發放期及方式；

4. 學徒的正常上班時間；

5. 學徒放假的權利以及享受有薪假期的權利；

6. 學徒受僱的其他條款及條件；及

7. 可將學徒暫停僱用或將其學徒訓練合約終止的理由。

除非事先得到學徒事務署的同意，否則學徒訓練合約的內容不應加入其他條款。 

學徒事務署建議僱主與學徒另簽訂一份僱傭合約，令學徒可根據《僱傭條例》、《僱員補

償條例》或其他有關條例的條文享有其他權利、利益或保障，唯當中的條文不可與學徒

訓練合約有抵觸或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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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徒訓練期間注意事項

3.1 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

僱主與學徒簽訂學徒訓練合約，須符合學徒制度條例的規定清楚列明每週工作日數及每

日工作時數。僱主亦可因應業務情況安排學徒超時工作，惟僱主所訂立的工作日數、時

數及超時工作安排不應超過以下限制，並在學徒訓練合約中列明： 

學徒工作時數限制 

學徒 14 歲及 15 歲 16 歲及 17 歲 18 歲及以上 

每週工作日數上限 6 日 （修讀指定課程之整日應當作受僱一整日） 

每日工作時數上限 8 小時 

不包括超時工作的 

受僱時數上限 
9 小時 

每週工作時數上限 

（不包括超時工作） 

48 小時  
（修讀指定課程之整日應當作 8 小時計算） 

可受僱時間 

（不包括超時工作） 
由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內 

連續工作期間上限 

工作 5 小時後須

有不少於 1 小時
之相隔期間以供

用膳或休息

工作 5小時後 須 有 不 少 於

半小時之相隔期間以供用膳

或休息

學徒超時工作限制

學徒 14 歲及 15 歲 16 歲及 17 歲 18 歲及以上 

每日超時工作時數上限 不准超時工作 2 小時 2 小時 

包括超時工作的 

每日工作時數上限 
不准超時工作 10 小時 10 小時 

包括超時工作的 

受僱時數上限 
不准超時工作 12 小時 12 小時 

可受僱時間 

（包括超時工作） 
不准超時工作

由上午 7 時 
至下午 7 時 

由上午 7時

至下午 9時 

每年超時工作上限 不准超時工作 150 小時 2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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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學徒訓練合約後，若僱主因業務情況或實際工作性質需要安排學徒的工作時間或超

時工作超出上表限制，僱主可取得學徒事務署初步同意後，經學徒事務署向勞工處處長

提交書面申請。在取得勞工處處長書面許可後，僱主與學徒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遞交

合約更改文件以更改學徒訓練合約的工作時間及相關條款。 

3.2 輪班及夜間工作

僱主若因業務情況或實際工作性質，需要安排學徒進行輪班及夜間工作，僱主可取得學

徒事務署初步同意後，經學徒事務署向勞工處處長提交書面申請並取得勞工處處長書面

許可。提交書面申請時，須注意以下事項： 

1. 未滿 18 歲的學徒不得進行輪班及夜間工作，即工作時間必須於上午 7時至下午 7時
之內；

2. 書面申請上須清楚列明需要進行輪班及夜間工作的學徒姓名及註冊號碼；

3. 書面申請上須清楚列明所有輪班工作的時間、用膳休息時間及休息日，每更工作時

數上限為 8小時（不包括超時工作）；

4. 工作 5小時後須有不少於半小時之相隔期間以供用膳或休息；及

5. 夜間工作後不得緊接日間工作，並須隨即安排休息日。

僱主可參考以下例子： 

例子一：

僱主 A打算聘用 18 歲的青年 B 為學徒，工作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 11時
至下午 3時及下午 4時至下午 8時。 

學徒事務署給僱主的建議：

由於其工作時間已超出上午 7時至下午 7時的範圍，因此僱主在訂立學徒

訓練合約前，僱主須經學徒事務署向勞工處處長提交書面申請。在取得勞

工處處長書面許可後，方可與青年 B簽訂學徒訓練合約而工作時間為星期

一至六上午 11時至下午 3時及下午 4時至下午 8時。 
否則，僱主只可與青年 B簽訂不超出工作時數限制的學徒訓練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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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地點、範圍

學徒制度條例適用於香港境內，學徒只能於香港境內接受學徒訓練；另外，學徒制度條

例亦不適用於在海上船隻服務的青年。 

例子二：

僱主 C 已聘用 18 歲的青年 D 為學徒，學徒訓練合約上工作時間為星期

一至六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及下午 2時至下午 6時。因應公司的業務發

展，僱主 C 希望新增另一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日(其中 6天工作)下午 10
時至上午 2時及上午 3時至上午 7時。 

學徒事務署給僱主的建議：

由於新的工作時段安排並沒有訂立在學徒合約上，僱主須經學徒事務署

向勞工處處長提交書面申請，在取得勞工處處長書面許可後，僱主與學

徒雙方同意更改合約內容以新增新的工作時段，並向學徒事務署遞交合

約更改文件。當僱主及學徒收到由學徒事務署發出之確認文件後，方可

依照新工作時間進行訓練。僱主亦須避免新工作時間影響學徒到指定課

程地點上課。

例子三：

僱主 E 聘用 17 歲的青年 F 為學徒，僱主 E打算安排青年 F 的工作時間為

星期一至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2時及下午 3時至下午 8時。 

學徒事務署給僱主的建議：

由於青年 F 未年滿 18 歲，其受僱時間必須於在上午 7時至下午 7時內，

因此僱主 E 不能安排青年 F 於上午 10時至下午 2時及下午 3時至下午 8
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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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試用期

一般而言：學徒訓練合約試用期為 3 至 6個月，僱主可因應學徒的工作表現向學徒事

務署提出延長試用期，但整段試用期不得超出 6個月。延長試用期的手續如下： 
1. 僱主於試用期內書面通知提出延長試用期，並簡述原因；

2. 僱主須預留最少 14個工作天行政時間予學徒事務署審批及註冊學徒訓練合約更改文

件；

3. 學徒事務主任會協助僱主準備學徒訓練合約更改文件；

4. 僱主、學徒及其監護人（適用於未滿 18 歲的學徒）在文件上簽署並蓋上公司印章後

交回學徒事務署註冊。

如僱主於學徒試用期屆滿未有提出延長試用期要求，該名學徒便會被視作已通過試用期，

僱主不得提出延長。此外，若學徒訓練合約的試用期為 6個月，試用期亦不能延長。

3.5 上課令及指定課程

上課令 

學徒訓練合約完成註冊後，僱主及學徒會收到由學徒事務署發出的上課令。僱主必須遵

守以下事項： 

1. 負責指定課程的費用 （重新修讀的單元費用除外）；

2. 准許學徒於上課日修讀日間課程，而其日間的上課時間須視為工時；及

3. 部份課堂有可能安排於晚間授課，僱主需考慮路程遠近，交通情況及乘搭交通工具的

困難等因素，准許學徒提早離開工作崗位，以便有足夠的時間準時上課。

僱主必須盡快為學徒繳交指定課程的學費。如因任何原因需要由學徒墊支學費，僱主盡

快退還所有相關學費予學徒，並不可附帶任何條件。 

另外，學徒事務署建議僱主於每一個學期開始時，向學徒查詢上課時間表，以便盡早作

出人手安排。學徒事務主任亦會提醒學徒於收到上課時間表時，盡快向僱主交代上課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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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課程 

學徒事務署會按照學徒訓練合約所簽訂的行業，安排學徒到職業訓練局修讀與行業相關

的指定課程，課程的分類及一般資訊如下： 

技工學徒 技術員學徒 

上課令 

指定課程 

職專證書

(CVE) 
職專文憑– 
職學計劃

(DVE-ELS) 

基礎課程文憑

(DFS) 
高級文憑

(HD) 

開辦學院 青年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修讀年期 3 年 2 年* 2 年# 2-3 年3

學費4 每學年約

$2,070 
（分 2 學期 
繳交）

每學年約

$7,385 
（分 2 學期 
繳交）

每學年約

$7,700 
（分 3 學期 
繳交）

每學年約$10,550 
（分 3 學期 
繳交）

*職專文憑–職學計劃 （DVE-ELS） 課程的修讀年期為 2 年。若學徒順利如期完成課程，

建議僱主鼓勵及支持學徒繼續以日間兼讀制模式修讀為期 1 年的銜接課程 （學費每學

年約$7,385），以令學徒完成銜接課程後可符合高級文憑的入學資格，繼續進修更高學歷

課程。

#由於學徒未達到高級文憑的入學資格，學徒需先修讀兩年基礎課程文憑，完成基礎課程

文憑課程後會被安排修讀首兩年的高級文憑課程 （高級文憑課程的一般修讀期為三年）。 

學徒如因出席率未符合學院規定而被取消學籍 或 沒有前往院校註冊指定上課令課程，

其學徒訓練期將被延長一年，相關學徒將不再被安排修讀上課令指定課程。如果學徒因

特殊情況被取消學籍，並希望下學年重新報讀課程，必須提交以下文件供 VTC考慮： 

1. 僱主支持重讀的信件；及

2. 學徒申請重讀的信件，並附上合理的理由。

學徒如因修讀上課令課程考試成績未符合學院要求而被取消學籍，必須提交以下文件

申請下學年重新修讀（高級文憑 / 基礎課程文憑 / 職專證書）或恢復原有學籍（職專

文憑 – 職學計劃），以供 VTC 考慮：

1. 僱主支持重讀的信件；及

2. 學徒申請重讀的信件，並附上合理的理由。

3. 恢復原有學籍的申請表格（只適用於職專文憑–職學計劃課程）。如職專文憑-職學計

劃課程恢復原有學籍之申請未獲批准，相關學徒將獲安排入讀相應之職專證書課程。

3 已完成一年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學生若獲僱主聘用為學徒，他們將以日間兼讀制模式修讀餘下的高級

文憑課程，一般修讀年期為 2 年。 
4 職業訓練局向學徒之僱主提供學費優惠，學費水平每年會作出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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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延長訓練期

學徒訓練合約內指明的學徒訓練期可因應以下情況被延長一段時間，但以不超過一年為

限： 

1. 學徒於整個學徒訓練期內因病假或無薪假而缺勤超過 29日，學徒事務署會按照僱主

提供的缺勤記錄來延長相應日數；

2. 學徒如因出席率未符合學院規定而被取消學籍 或 沒有前往院校註冊指定上課令課

程，學徒事務署會延長其學徒訓練期一年。

如取消學籍僅因考試成績不理想，且學徒願意於下學年重新修讀，其學徒訓練期將不予

延長。

3.7 解除學徒訓練合約

學徒訓練合約簽訂後，除根據合約條款解除合約外，立約人均不得將合約終止。 

無論任何時候，僱主在考慮解僱學徒之前，應與學徒事務署商討合適的解決方案。 

試用期內解除合約 

僱主或學徒均可以口頭或書面預先 7日通知對方終止學徒訓練合約；在試用期內，如任

何一方不提出通知而終止學徒訓練合約，則終止合約的一方須向對方繳付一筆相等於學

徒在該通知期內應得工資額的款項。 

僱主須於學徒停止受僱當日起計 14日內提交「表格 7」（附錄一：參考表格）

通知學徒事務署，註明該學徒已停止受僱。 

試用期後解除合約 

已註冊的學徒訓練合約可根據以下情況終止： 

1. 僱主、學徒及監護人（如適用）各立約人均同意解除合約；

2. 學徒於結婚時，可將其合約終止；

3. 僱主可因以下情況，經學徒事務署書面同意5後，終止合約：

(i) 學徒經常不服從命令或故意行為不當；

(ii) 學徒無充分理由或未預先得到批准連續缺勤超過 7日，或短時間內經常缺勤；

(iii) 學徒未有遵照上課令修讀指定課程；或

(iv) 學徒因健康理由而停止受訓超過 1 年。

5 僱主須因應學徒的不當行為、缺勤情況予以勸籲及警告，給予合理時間予該學徒作出改善。如僱主曾

發出書面警告，請提供予學徒事務署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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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徒事務專員可就以下情況將合約終止：

(i) 信納僱主不能夠或沒有按照學徒訓練合約向學徒提供足夠訓練；或

(ii) 信納將合約終止對有關學徒有益。

僱主須於學徒停止受僱當日起計 14日內提交「表格 R/F23」 （附錄一：參考

表格）通知學徒事務署，註明該學徒已停止受僱。 

僱主不能因學徒於修讀指定課程時成績欠佳而提出解除合約。 

3.8 假期及疾病津貼

學徒享有與一般僱員在《僱傭條例》的有薪假日、有薪年假及疾病津貼附帶條文下同等

的權益與保障。僱主為學徒提供的有薪假日、有薪年假及疾病津貼不能低於《僱傭條例》

的最低標準。 

3.9 員工關顧及職業安全健康

員工關懷 

學徒初入職場，面對角色及環境轉變，除了學徒事務署對學徒的支援外，僱主提供懇切

的關顧尤其重要。學徒事務署建議僱主關顧學徒的職場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狀況，彼

此之間建立良好及互相信任的關係，不但有助學徒融入工作環境，亦能提升學徒的歸屬

感，有助公司長遠發展及人材培育。 

職業安全健康 

僱主聘用學徒，除了培訓學徒掌握行業的知識和技能外，提供足夠的安全訓練及個人防

護裝備保障學徒工作安全亦極為重要。 

僱主應： 

1. 教導學徒訓練守則及所需行業實務守則（Code of Practice），並妥善保存相關記錄；

2. 確保工作地點有足夠的安全措施，提供合適且符合規格的個人保護裝備予學徒進行

工作訓練；

3. 定期向學徒提供職安健的資訊，讓學徒充分了解工作時的安全守則及措施，並且監

督及確保學徒工作時配戴合適的個人保護裝備；

4. 定期安排學徒修讀職安課程或短期班以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或溫故知新，所有紀錄

需妥善保存留檔；

委派合資格的導師教導學徒，定期審視及照顧學徒的工作安全，提供安全指引及訓練

給予學徒，妥善保存相關記錄，並向學徒發出清晰的工作及安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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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學徒畢業證書

學徒在訓練期內完成整個學徒訓練，可以獲頒發由僱主簽發及學徒事務署加簽的學徒畢

業證書。學徒畢業證書分為金章、銀章及紅章6，其中分別如下： 

金章：在學徒訓練期内，完成在職培訓及相關訓練課程； 

銀章：在學徒訓練期内，完成在職培訓及部份相關訓練課程 （達到 80 學分或以上）；

紅章：在學徒訓練期内，只完成在職培訓。 

3.11 完成學徒訓練後申請與行業相關牌照事宜

部份需要持有法定牌照工作的行業如電梯工程、電機工程、屋宇裝備工程、氣體燃料工

程等，學徒的學徒畢業證書可用作申請相關牌照的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學徒事務署建議僱主於聘用學徒前，說明會否於其完成學徒訓練後提供由僱主簽發的申

請牌照工作證明，以取得申請法定牌照所需的條件。 

6 紅章只適用於技工級別的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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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津貼計劃的詳情、要點

4.1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為學徒訓練計劃下其中一項資助計劃。僱主必須與學徒簽訂

學徒訓練合約，才可參加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職業訓練局自 2014/15 學年推出

計劃，致力為人力需求殷切且高技術要求的行業，吸引學徒加入。參加計劃後，學徒可

獲得由政府和參與計劃的僱主提供津貼、職學金和特定薪酬，更有機會獲提名參與交流

計劃。

 

 

 

*技術員學徒月薪不少於$10,530、技工學徒月薪不少於$9,470
（職學計劃的最低薪金要求會按每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視及調整。）

學徒

僱主
政府

學費
由僱主承擔

職學金 
共$30,800 

(分 2/3 期發放)

*每月不少於

$10,530/$9,470

薪金

政府津貼 
平均每月$2,500 
上限為$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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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金發放 

職學金以預繳形式收取，VTC 會代僱主向學徒發放職學金，視乎學徒訓練合約的年期，

收取、發放及每期金額亦有不同： 

學徒

訓練期

學徒首份學徒訓練合約後

第 6個月 第 18個月 第 30個月 
2 年半

以下

收取僱主$15,400 
職學金

收取僱主$15,400 
職學金

第 12 個月 
VTC 代僱主發放職學金

予學徒

第 24 個月 
VTC 代僱主發放職學金

予學徒

2 年半

以上

收取僱主$10,000 
職學金

收取僱主$10,000 
職學金

收取僱主$10,800 
職學金

第 12 個月 
VTC 代僱主發放職學金

予學徒

第 24 個月 
VTC 代僱主發放職學金

予學徒

第 36 個月 
VTC 代僱主發放職學金

予學徒

若學徒於發放該職學金前離職，但已入職達到 6、18 及 30個月（適用於 2 年半以上的學

徒訓練期），VTC 會按比例發放該期之職學金予學徒。在此情況下，學徒事務署會將職

學金的餘額（如適用）退回予僱主。

政府津貼： 

VTC 會代政府向每位參加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的學徒發放政府津貼，視乎學徒

訓練期而定，上限為$90,000。 

學徒訓練期
政府津貼發放金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2 年 每月$2,000 每月$2,500 
3 年或以上 每月$2,000 每月$2,500 每月$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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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訓津貼及畢業學徒進修津貼

為吸引年輕人參與並完成學徒訓練，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政府會為每位合資格註冊學

徒在學徒訓練期間提供培訓津貼。於 2024 年 4 月 1日至 2027 年 3 月 31日期間，所有

在職的註冊學徒均獲得每月$1,000政府津貼，派發上限為 36個月。 

此外，為鼓勵畢業學徒在指定行業持續工作並進一步提升技能，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7 年 3 月 31日期間完成訓練的學徒，需在完成合約起 39個月內完成與指定行業相關

的資歷架構認可課程，並在指定行業全職服務滿 18個月和 36個月，而進修課程的資歷

架構級別須高於或同等於學徒訓練計劃期間所接受的培訓，可分別以實報實銷方式申領

上限$10,000和$20,000 的進修津貼，上限為$30,000。 

4.3 職場學習及評核（WLA）及職場學習及評核先導計劃（PISE）

參加 VTC Earn & Learn 職學計劃的僱主，亦可參與職場學習及評核（WLA）。若聘用修

讀「職專文憑-職學計劃」課程的學徒，僱主必須參加職場學習及評核，而聘用修讀高級

文憑課程的學徒，則可選擇是否參加。另外，職專證書課程並不設有職場學習及評核。 

參加流程： 

1. 僱主提名合資格員工成為訓練員、核實員及評核員並遞交提名表格「表格 Form 1」
（附錄一：參考表格），請參閱表格第四頁有關訓練員、核實員及評核員的要求；

2. 核實員及評核員需完成半天的職場學習及評核培訓工作坊；及

3. 經課程部門完成審批後，核實員及評核員可透過網上評核系統，為學徒評核。

職場學習及評核先導計劃（PISE）： 
僱主完成職場學習及評核（WLA）後可申領政府回饋津貼，以每位學徒計算可申領上限

為$36,000。津貼的發放金額視乎僱主在該學年所完成的單元標準數目，VTC 會於每年 8
月 31日進行結算，並於同年的 12 月月底發放津貼予僱主。 

例子：

僱主 A在 8 月 31日結束時為學徒評核了 30單元標準內的 10單元，僱主 A 可在該年度

申領的津貼金額為$12,000 

津貼上限$36,000
	30 單元

× 10 單元 =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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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YETP）

僱主可申請勞工處「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辦事處與職業訓練局學徒事務署合作的「行

行出狀元－技術見習員培訓計劃」及申領培訓津貼7。津貼金額為每名學員於培訓期內

每月薪酬的 50%（上限為每月$5,000），最多為期 12個月。

申請條件及要求： 

學徒年齡 15-29 歲

學徒學歷 副學位或以下

在職培訓期 6-12 個月

其他 1. 學徒不能曾為僱主工作；

2. 學徒不能為僱主親屬、朋友；及

3. 僱主需准予學徒完成兩日「核心課程‧求職人

際」訓練。

僱主須遞交已填妥的「僱主提供在職培訓職位空缺申請表格」（表格 E1）、「僱主確認

學員入職表格」（表格 E2）、「學員申請表」（表格 E3）（附錄一：參考表格）、有效的

商業登記證副本一份及其他所需文件予學徒事務署向勞工處代交。

所有個案申請及審批，最終由勞工處「展翅青年就業計劃」辦事處決定。 

7 培訓津貼是由計劃辦事處確認在職培訓期開始第一個工作日才計算（一般而言，在職

培訓期首日為學徒完成兩日「核心課程‧求職人際」訓練課程後的下一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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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徒訓練的支援

5.1 定期探訪

學徒事務主任會定期探訪僱主及學徒，以便跟進學徒的訓練內容、學習進度、提供最新

資訊及與僱主交流等。一般而言學徒事務署主任會每年探訪僱主兩次，每三個月探訪學

徒一次。如有任何問題，僱主及學徒亦可以隨時透過電話或電郵與學徒事務主任聯絡。 

5.2 跟進學習進度

僱主須要在學徒合約註冊後每六個月向學徒事務署提交「表格 3」（每 6個月 1次的學習

進度、超時受僱及缺勤報告）。報告應由負責督導學徒的人員填寫，並須要僱主或其代表

簽署，以便學徒事務署掌握學徒的訓練內容和進度、工作表現與缺勤狀況，並作出適時

跟進。 

5.3 「僱主平台」（Employer Portal） 

僱主可使用學徒事務署設立的「僱主平台」（Employer Portal）建立新合約、查閱受聘

學徒之資料及相關電子文檔，例如學徒上課時間表及出席紀錄，以及採用電子表格填

寫及提交「表格 3」等各類文件。 

新聘用學徒的僱主可向學徒事務署提供以下資料以開設帳號：

1. 電郵地址

2. 電話號碼

3.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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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試用期內解約文件（表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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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試用期後解約文件表格（R/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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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職場學習及評核先導計劃（PISE）訓練員、核實員及評核員提名表格

（表格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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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YETP）「僱主提供在職培訓職位空缺申請表格」

（表格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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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YETP）「僱主確認學員入職表格」（表格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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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YETP）「學員申請表」（表格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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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錄二：指定行業及工作性質
指定行業名稱 工作性質簡述

影音及無綫電技工 裝置、保養和維修無綫電系統、電視接收器、消費

影音設備及公共天綫系統

搭棚工 搭建及拆卸各類竹棚

釘裝技工 裝置及操作裝訂機器及從事各類印刷完工 整理
磚工 / 批盪工 / 瓦工 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

I） 鋪砌磚塊

II） 批盪樓面、牆壁、樓梯、天面 及天花

III） 切割及鋪砌各種磚片及屋瓦

屋宇設備技工 安裝、操作、保養及修理各類屋宇設備系統及裝置

（可包括電力系統、空調系統、供水及排水系統、

消防設備系統及簡單屋宇自動化系統）

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 接駁低壓電纜，並擔任接駁達一萬一千伏特無通電

之電纜

木工 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

I） 戶內戶外及船身木工工作；

II） 構造及拆卸結構所用各類建築的模板

製衣機械技工 安裝、改裝、大修、保養及修理製衣機械

排字技工 以金屬字粒或手動或電腦排照機排字、拼版、製

版、組版、打樣及修改工作

建造機械技工 保養及修理建築及土木工程機械設備

電器用具服務技工 安裝、保養及修理商用及家庭電器用具（不包括文

儀器材、冷凝及空氣調節設備）

電器裝配技工 安裝、保養及修理電機裝置及設備

電工 敷設低壓佈線系統、安裝、測試及維修電器裝置

裝配技工 裝造配件、打磨、安裝、維修及測試機械裝置與機

器

用戶氣體燃料技工 安裝、試用、測試及維修住宅及工商業樓宇內一切

氣體燃料用具，其附屬設備、喉管及氣體燃料供應

系統

打金工（足金） 製作及修理足金飾物，珠寶首飾底胚

打金工（西金） 製作及修理西金（包括白金或其他貴金屬）飾物，

珠寶首飾底胚

酒店西廚師 核對西式菜單，擔任烹調工作，準備菜式及裝飾菜

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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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行業名稱 工作性質簡述 
儀器工 裝配、查驗、測試、修理、校準及保養電子、電器

及機械儀器、儀錶及測試設備 
針織機械技工 安裝、改裝、大 修、保養及修理針織機械 
電梯電器技工 安裝、校正、保養及修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電器裝

置 
電梯機械技工 安裝、校正、保養及修理升降機及自動梯的機械裝

置 
機床工 裝設機械工具及操作機床以生產配件 
金屬傢俬製造工 製造及維修各類金屬傢俬 
塑膠工模製造及修理工 製造及修理塑膠機的工模 
柯式平版機印刷技工 裝置及操作柯式平版印刷機 
架空電綫技工 建造、保養及修理架空電線系統 
髹漆工 / 裝飾工（傢俬） 整理傢俬之表面，混合漆料及調色；或裝飾材料 
髹漆工 / 裝飾工 / 漆寫

工 
整理建築物表面，以便髹漆及裝飾，髹上漆油裝飾

材料，設計及書寫標誌 
喉管工 裝配、安裝、修理及保養喉管、配件、潔具、冷熱

水及排污系統 
首飾鑲嵌工 在首飾胚上鑲嵌名貴寶石或半名貴寶石及鑽石 
凸版印刷技工 裝置及操作凸版印刷機 
柯式平版製版技工 拼大版及以照相法製成柯式平版、供印刷用 。 
影版技工 製備及攝影原稿以供複製之用 、修改底片、拼版

及組版 
無綫電或電視技工 裝置、保養和維修無綫電系統、電視接收器、消費

影音設備及公共天綫系統 
冷凝/ 空氣調節技工 安裝、保養及修理空氣調節、冷藏、製冰及其他冷

凝設備 
修理技工（電子製造） 檢查及修理在製造過程中的電子產品 
紡織機械技工 安裝、改裝、大 修、保養及修理紡織機械 
五金工模製造工 製造及維修沖壓模具、切削工具、量規及夾具 

汽車修理技工 /  
車身建造技工 

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 
I） 修理汽車車身 
II） 建造與改裝汽車車身 

汽車電器技工 保養及修理各類汽車的電器及電子系統 
汽車機械技工 保養及修理各類型汽車 
汽車油漆技工 擔任噴漆的準備工作及車身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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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行業名稱 工作性質簡述 
車身修理技工 / 
車身建造技工 

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工作： 
I） 修理汽車車身 
II） 建造與改裝汽車車身 

木製傢俬製造工 製造及維修各類木器傢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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